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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机检查和记录审查

１、依据和目的：

本咨询通告依据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第 １ 条制定，目的是为

航空运营人的飞机检查和相关的记录审查提出要求和指导。

２、适用范围：

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按照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实施运行的除湿租运行

以外的所有航空器。

３、撤销：

（备用）

４、说明：

根据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附件 Ｊ《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》第 １

条的要求，为确保航空器的持续适航和运行安全，局方将对每架按

照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实施运行的航空器进行现场检查并审查其相关的

维修和其它记录，以判断航空器是否处于安全运行和适航状态。

与此同时，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航空运营人必须证明其所运行的航

空器结构，蒙皮和其它时间敏感部件（主要指对疲劳和腐蚀敏感

的航空器主结构部件）的维修是充分和及时的，以保证航空器是

处于安全运行和适航的状态。 同时记录审查用于检查航空运营人

是否有完备的维修记录管理程序和系统，以确保相关的航空器及

其有关记录是完整、有效的，随时可以接受局方的检查和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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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、航空器检查和记录审查

５．１、航空器检查要求

５．１．１、按照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实施运行的航空器在服役 １４ 年（自

首次颁发我国或外国适航证算起）后，必须接受局方对相关航空

器进行的检查和记录审查，以确保运营人对航空器的时间敏感部

件的维护是充分与及时的。

５．１．２、航空器的检查和相关记录的审查包括现场检查、抽样检

查航空器的工卡和记录，以及对运营人维修方案的持续监控和完

成质量。

５．２、检查和记录审查的时间

５．２．１、运营人应当参考“决断逻辑—初始检查和记录审查日期”

（具体请参见图 １）来确定每架航空器初始检查和记录审查的时间。

５．２．２、除局方另行批准外，对于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服役超过

２４ 年的航空器，必须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前完成首次检查和记录审

查，以确保局方首先检查机龄最大的航空器。

５．２．３、除局方另行批准外，对于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服役时间

超过 １４ 年但不超过 ２４ 年的航空器，必须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前完

成首次检查和记录审查。

５．２．４、除局方另行批准外，对于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服役时间

不超过 １４ 年的航空器，必须在开始其第 １５ 年服役后的 ３ 年内完

成首次检查和记录审查。 在完成以上要求的首次检查和记录审查

后，后续的重复检查及记录审查时间间隔不得超过 ７ 年。 如果受

影响的航空器无法按以上要求完成相关的检查和记录审查，则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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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继续按照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实施运行。

５．３、偏离

根据需要，运营人可提前向局方提交航空器重复检查和记录

审查时间的延期偏离申请，但一般不得超过 ９０ 天。 此延期偏离申

请只适用于重复的航空器检查和相关记录审查，但首次的航空器

检查和相关记录审查门槛值不得延期，局方另行批准的情况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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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６、航空器检查和记录审查的实施

６．１、概述

６．１．１、航空器的检查和记录审查可以结合高级别定检（Ｃ 检或

相当级别）或其他结构检完成，航空器的检查和记录审查可以分

开异地进行。

６．１．２、航空运营人需尽早制订航空器检查和记录审查的计划，

并及时通报局方航空器三年以内的高检计划（具体请参见附录

１）。

６．１．３、运营人应当及时与局方协调、解决可能引起航空器检查

和记录审查延期或者妨碍航空器返回使用的相关问题。

６．１．４、运营人应当根据受影响飞机的状态，以及公司修理记录

的记录特点，提前对飞机历史修理情况进行清查和整理，确保在局

方实施正式飞机检查和记录审查时能够提供完整有效的各项记录

清单。

６．２、计划通报

６．２．１、航空运营人必须至少提前 ６０ 天以局方认可的格式（具

体请参见附录 ２）书面向局方通报一年以内可实施现场检查和相

关记录审查的航空器清单。

６．２．２、航空运营人在向局方进行通报时需说明每架航空器的

制造商、机型序号、注册号，和每架航空器计划检查的时间和地点。

６．２．３、对于航空器相关记录的审查与航空器现场检查需要分

开异地实施的情况，运营人还需在通告中向局方说明每架航空器

—４—



待审记录的所在地（需审查的记录要求请参见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附件

Ｊ 第 １ 条及本通告的 ６．４ 段）。

６．３、航空器的现场检查

６．３．１、对于每次航空器的现场检查，运营人应当与局方协调、

确认相关的检查范围和深度，包括局方将在航空器高级别定检中

选择的可接近的结构检查、ＣＰＣＰ 任务和 ／ 或航空器重要修理 ／ 改

装等工作。

６．３．２、在航空器的现场检查过程中，运营人还应当配合局方对

相关工作单卡进行抽样检查以确认其完成情况。 这些工作单卡应

说明工作内容、符合性方法，以及所需的工具和签署。 运营人应该

在航空器现场检查前向局方检查人员提供这些工卡的支持性和符

合性文件。

６．３．３、在现场检查过程中，针对局方基于在航空器检查和记录

审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对航空器进行额外接近的要求，相关运

营人应当予以全面配合和协助。

６．３．４、为确保运营人航空器的结构，蒙皮和其它时间敏感部件

的维修足够充分和及时以保证最高的安全水平，航空器检查和记

录审查将重点关注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要求，包括航空器结构改

装、腐蚀预防与控制方案、补充结构检查方案（包括适航限制项

目）和结构修理要求等。

６．３．５、在现场检查中，运营人还应当接受局方对当次实施的维

修工作完成情况的检查以确保：

—５—



（１）、工作单卡中内容足够详细和清晰；

（２）、所需的工具和航材可获得并被使用；

（３）、工作单卡的施工要求与实际完成情况的符合性；

（４）、执行此工作的人员经过相应的培训和授权。

６．４、航空器的记录审查

６．４．１、航空器的相关记录审查通常与航空器的现场检查分开

完成，记录审查将包括对适用航空器维修记录的抽样审查 ／ 检查。

６．４．２、按照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第 １ 条的要求，运营人必须向

局方提供以下信息和资料以进行航空器的记录审查（具体请参见

附录 ３：飞机检查和记录审查单）：

（１）、航空器总使用日历年；

（２）、机体总飞行小时数；

（３）、机体总飞行循环数；

（４）、本条款要求的局方上一次航空器检查及记录审查完成

时间；

（５）、机体时寿件的当前状态清单；

（６）、对于所有要求按照特定时限进行翻修的结构部件，自上

一次完成翻修以来的时间；

（７）、航空器当前的维护状态，包括自上一次航空器按照经批

准维修方案的要求完成定检以来的时间；

（８）、适用适航指令的当前执行状态，包括完成的时间及符合

性方法，以及有重复执行要求的适航指令下次执行的时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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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９）、结构修理记录清单；

（１０）、结构改装记录清单；

（１１）、腐蚀控制与预防工作状态清单；

（１２）、服务通告的当前执行状态清单；

（１３）、机身增压边界结构修理方案执行情况清单；

（１４）、补充结构检查方案执行状态清单。

６．４．３、运营人应该提供这些记录的复印件或电子版，以及符合

性概要。

６．４．４、对于局方需要确认的用于证明航空器结构持续完整性

的当前航空器结构的状态信息，运营人应主动整理并归类相关记

录，以供局方审查。

６．４．５、如果航空器的现场检查和记录审查分别在不同的地方

和 ／ 或时间进行，运营人必须向局方提供航空器现场检查中所产生

的额外记录概要，例如适航指令执行和重要修理执行等信息。 通

常情况下，航空器相关记录的审查将在航空器的现场检查前完成。

６．５、航空器的现场检查和相关记录审查结束后，运营人应根

据发现问题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措施计划和执行情况反馈给局方。

６．６、航空器的现场检查和记录审查结束后，运营人应当妥善

保存航空器检查和记录审查的相关记录，并将航空器的现场检查

和记录审查已完成的通报日期作为下次航空器现场检查和记录审

查的到期日期的计算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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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 

航空器检查和记录审查计划 

某某管理局/监管办： 

兹通报某航空公司三年以内的航空器检查和定检计划： 

注册号 
制造

厂家 
出厂

时间 
检查 
时限 

检查 
次数 

第一次定检（C 检

或以上）或其他结

构检的时机 
定检级别 

第二次定检（C
检或以上）或其

他结构检的时机 
定检级别 

第三次定检

（C 检或以

上）或其他结

构检的时机 

定检级别 

B-XXXX 空客  2021-1-1 首次 2018-5-1 

XXX 字母检 
/XXX 飞行小时检

/XXX 飞行起落检

/XXX 日历年检 

2019-9-1 

XXX 字母检 
/XXX 飞行小时检

/XXX 飞行起落检

/XXX 日历年检 

2020-12-1 

XXX 字母检 
/XXX 飞行小时检

/XXX 飞行起落检

/XXX 日历年检 
B-XXXX 空客          
B-XXXX 空客          
B-XXXX 空客          
B-XXXX 波音          
B-XXXX 波音          
B-XXXX 波音          

 通报日期：2018-1-1 

通报单位：某某航空公司（公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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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 

航空器检查和记录审查可用性通报 

某某管理局/监管办： 

经协调确定某某航空公司以下航空器将在2020年1月1日之前结合定检进行航空器检查： 

 
注册号 机型 序号 制造厂家 出厂时间 检查时限 检查次数 定检计划 定检级别 定检地点 记录存放地点 

B-XXXX A319 1000 空客 1999-9-1 2020-1-1 首次 2019-6-1 

XXX 字母检 
/XXX 飞行小时检 
/XXX 飞行起落检 
/XXX 日历年检 

济南 深圳 
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
通报日期：2017-10-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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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报单位：某某航空公司（公章） 

附录 3 

航空器现场检查和记录审查单 
 

1.航空器基本信息 

1.1 型号  制造人  注册号  飞行小时  飞行循环  生产线号  使用日历年限  

1.2 运营人  上一次航空器记录审查时间  上一次航空器现场检查时间  

2.维修记录检查 

 检查内容 文件编号 日期 说明 是否符合要求 

2.1 适航指令执行状态清单    是□   否□ 

2.2 服务通告执行状态清单    是□   否□ 

2.3 机体时寿件的当前状态清单   包括机体、起落架，不包括发动机 是□   否□ 

2.4.1 腐蚀控制与预防工作的完成状态清单   针对在二级或以上腐蚀（包括腐蚀的评级、腐蚀缓解措施） 是□   否□ 

2.4.2 本次定检计划执行的腐蚀控制与预防工卡清单   是否与航空器运营人的维修方案相符 是□   否□ 

2.5 机身增压边界结构修理方案的执行情况（如适用）   如有，需另附清单予以详细说明，也可体现在 2.8 中 是□   否□ 

2.6 补充结构检查方案的执行情况   基准结构的补充检查方案执行情况 是□   否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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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 结构改装清单   
如有，需另附清单予以详细说明，至少包含所有 FCS 和 PSE

结构上的改装 
是□   否□ 

2.8 结构修理报告及相应修理的当前检查状态   至少包含所有 FCS 和 PSE 结构上的修理清单  是□   否□ 

2.9 外部修理和损伤记录   
如有，需另附清单予以详细说明，也可体现在 2.8 中，需要提

供外部修理图和损伤图 
是□   否□ 

2.10 
航空器当前的维护状态，包括自上一次航空器按照经批准维修方

案的要求完成定检以来的时间 
  

例如：某机型在完成 8C 之后又完成 1 个 A 检，那么航空公司

应提供“8C+A”的所有信息，而不是仅仅提供 A 检信息 
是□   否□ 

2.11 
对于所有要求按照特定时限进行翻修的结构部件，自上一次完成

翻修以来的时间 
   是□   否□ 

3.现场检查 

3.A 针对维修纪录检查结果现场检查 

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是否符合要求 

3.1 检查适航指令的完成情况   是□   否□ 

3.2 检查服务通告的完成情况   是□   否□ 

3.3 检查机体时寿件的当前维护状态   是□   否□ 

3.4 检查腐蚀控制与预防工作的完成情况 
如存在二级或以上腐蚀，需另附清单予以详细说明（包括腐

蚀的评级腐蚀缓解措施） 
 是□   否□ 

3.5 检查机身增压边界结构修理评估状态 
检查修理记录是否完整，评估状态，后续检查要求是否纳入

控制 
 是□   否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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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检查补充结构检查方案的执行状态 检查执行的有效性  是□   否□ 

3.7 检查结构改装 
如有，需另附清单予以详细说明 

改装与方案批准情况一致 
 是□   否□ 

3.8 检查结构修理的当前检查状态 检查记录完整性，文文、文实符合性  是□   否□ 

3.9 检查外部损伤记录 飞机外部损伤位置与外部损伤图一致  是□   否□ 

3.10 检查航空器当前的维护状态 维修方案执行是否存在超期和漏项  是□   否□ 

3.11 检查结构翻修部件的维护状态 检查控制情况  是□   否□ 

备注 主要关注工卡的内容、工卡所使用的航材、方案的符合性以及工卡的签署。 

检查者  日期  维修记录检查地点  

3.B 当次定检执行的工作的现场检查 

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是否符合要求 

3.1 结构改装的执行 改装与方案批准情况一致  是□   否□ 

3.2 检查结构修理 按照修理依据文件实施检查  是□   否□ 

3.3 检查结构相关例行工卡的执行 参见备注  是□   否□ 

3.4 检查腐蚀控制与预防工卡的执行 参见备注并关注腐蚀等级评估和报告  是□   否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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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 

主要关注施工工卡的内容、工作所使用的航材、施工人员的培训和授权，实施的工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1)、工作单卡中内容足够详细和清晰； 

(2)、所需的工具和航材可获得并被使用； 

(3)、执行此工作的人员经过相应的培训和授权。 

检查者  日期  现场检查地点  

4. 总结和结论 

4.1 维修记录审查总结 

记录审查总体状况和解决措施 

 

4.2 现场检查总结 

现场检查总体状况和解决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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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结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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